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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裁判员与运动员和谐共生对防范体育赛事活动安全风险、促进体育赛事活动健康发展至关重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以共生理论三要素为逻辑主线,对我国裁判员与运动员共生关系

进行研究。认为,裁判员与运动员未能满足期望价值、竞赛共生规范约束效力有限、未能合理分配资

源是二者冲突的重要原因。提出,应通过重塑信任机制、树立成就动机、优化共生环境,来强化主体

自治;通过完善规则意识、强化道德规范、加强法治建设,来提高约束效力;通过打造交流平台、健

全管理制度、畅通申诉渠道,来完善资源分配。旨在促进裁判员与运动员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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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1年,国家体育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等十一部委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体

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明确指出:
“对各类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保障、参赛等进

行全程监管,确保体育赛事活动平稳安全有序开

展。”[1]2022年,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 《关
于加强近期体育赛事活动安全风险防范工作的通

知》,要求健全赛事安全保障机制,确保体育赛

事活动安全组织。体育赛事活动涉及人员、场地

设施、组织管理、气候条件等众多要素,这些都

有可能成为安全风险诱因。在人员要素中,裁判

员和运动员的关系是体育赛事中最基本、最核心

的关系之一,处理好这一对关系,对于体育赛事

安全风险防范工作意义重大。

目前,有国内学者针对CBA 的研究认为,
裁判员和运动员关系的理想样态是双方理性、互

惠互利、权利对等[2]。还有研究者从主体 (运动

员、裁判员、教练员等从业人员)正当性、手段

正当性、结果正当性等角度反思,指出黑哨、假

球、赌博、行受贿等人为操控比赛破坏了公平竞

争的竞赛秩序,具有严重的危害性[3]。也有一些

学者提出建设性意见,包括,加强体育科技支撑

(如鹰眼技术),推动裁判员执裁规范化、运动员

竞赛公平化、观赛体验多元化[4];以及明确多元

主体权责,以 “严惩腐败+行为限制+刑法规

制”为举措治理裁判员、运动员的违规违纪行

为[5]。国外研究认为,运动员的运动自信心、自

我控制、运动安全、运动感知、退赛意向[6]和裁

判员的判罚意识[7]、执裁动机[8]、临场状态、特

质焦虑、决策能力[9]
 

、公正性判罚对比赛成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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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大,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良好关系与体育赛事

活动的安全有序发展呈正相关[10]。
在体育赛事活动中,运动员需要裁判员公正

公平判罚,裁判员需要运动员服从判罚、遵规守

纪,二者具备内在联系,可形成共生关系。本文

基于共生理论视角,分析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共生

关系问题,探究二者共生的现实困囿,提出提升

方略,对于改善二者关系,优化体育赛事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促进体育赛事活动持续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2 共生困囿:裁判员与运动员关系的交

互壁垒

  “共生”一词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20
世纪中叶,被广泛应用到人类学、经济学、政治

学等领域,尤其是社会学领域,发展、合作、互

惠、共赢等成为共生理论的高频词汇[11]。社会

共生关系是共生主体以资源为纽带,按照一定的

约束条件而形成的关系[12]。依据社会共生理论,
共生关系分为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

生、对称互惠共生4种模式,共生三要素包括主

体要素、约束条件、资源要素[13]。
就社会管理而言,活动的效果取决于功能的

发挥。具体到体育赛事活动,对裁判员与运动员

的行为实施有效管理,有效发挥二者功能,对体

育赛事活动效果取得至关重要。然而,现实赛场

中部分裁判员与运动员关系紧张,违规失范行为

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裁判员与运动员未能满

足其作为主体的期望价值、竞赛共生规范约束效

力有限,以及双方未能合理地分配资源。

2.1 未能满足主体的期望价值

在裁判员与运动员的二维共生体系中,裁判

员和运动员作为共生主体,关系紧张,共生度

低,危害赛事秩序的状况时有发生,其根源在于

主体要素未能满足主体的期望价值。主要表现为

两个方面,一是裁判员未能公正公平判罚,二是

运动员存在不当言行。

2.1.1 共 生 度 低:裁 判 员 与 运 动 员 存 在 信 任

危机

共生度是反映主体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程度的

指标,由象参量和质参量构成。反映共生单元外

部特征的为象参量,反映共生单元内部特征的为

质参量[14]。从主体要素的外部特征来看,裁判

员与运动员象参量不同,裁判员运用裁判法执

裁,运动员运用运动技能参赛;从主体要素的内

在性质来看,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质参量差异明

显,裁判员属于管理者,运动员属于被管理者。
二者相互影响、双向互动,共生度随之发生变

化。从相互影响来看,裁判员与运动员之间需要

相互信任,但在体育比赛实践中却普遍存在着信

任危机,一方面,运动员为获得优异运动成绩,
总是试图争取有利判罚,在遇到不利判罚或不公

判罚时,经验丰富的精英运动员会调整心态、保

持冷静,但缺少经验的运动员很难控制情绪,会

冲撞、辱骂裁判员,这自然导致裁判员不满;另

一方面,裁判员出于种种原因,也可能做出不公

正判罚。这些都会加剧二者间的信任危机。

2.1.2 利益分殊: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参与动机

多元

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利益存在严重的分殊,而

这源自二者的不同动机。需要指出的是,动机是

裁判员与运动员参与体育赛事活动的动力意愿。
动机的内在条件是需要,外在条件是诱因。因为

裁判员与运动员面临内外多元需要与多种诱因,
所以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动机呈现多元化。裁判员

与运动员在正当动机驱动下,一般会做出正确判

罚或规范动作,从而实现对称性利益分配。但在

不良动机驱动下,则可能做出不当判罚或失范动

作,从而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不利。在体育赛

事中,若不当判罚或失范动作侵犯利益超出对方

所能承受的负荷时,即裁判员和运动员共生系统

非对称性分配因子超过某一临界值,共生关系解

体,从而推动共生系统相变发生。

2.1.3 共生反抗: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反向环境

影响

共生环境由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构成,
分为正向环境、反向环境、中性环境。正向环境

起激励和积极作用,反向环境起抑制和消极作

用,中性环境既无积极作用也无消极作用[15]。
裁判员与运动员共生关系是在一定情境和环境中

产生和发展的,也必然受环境影响。在体育赛事

中,赛事主办者倾向、赛场氛围、观众情绪等信

息都会对裁判的判罚和运动员的行为造成影响。
当裁判员与运动员遭遇反向环境影响时,产生反

向的抑制和消极作用,出现判罚失准或行为失

范。当裁判员与运动员与环境信息和能量交流的

阻力加大,导致共生双向反抗,当二者受环境阻

力影响造成的伤害超出阈值时,冲突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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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竞赛共生规范约束效力有限

从约束条件看,在裁判员与运动员的二维共

生体系中,规则、道德、制度是共生规范的约束

条件,裁判员与运动员的竞赛共生规范约束效力

有限。主要表现为迷失的规则理性、不良的职业

道德、有限的制度规约。

2.2.1 规则理性:裁判员与运动员自我约束意

识薄弱

裁判员与运动员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迷失的

规则理性。遵守规则是裁判员与运动员共生的约

束条件。组委会要求裁判员精通比赛规则,作出

准确的判罚;要求运动员尊重裁判,服从判罚。
在体育比赛中,如果裁判员连续作出争议判罚、
双标判罚、偏向判罚等不公平判罚,运动员、教

练员、观众等就会提出质疑,甚至是指责、辱

骂、殴打裁判员。众所周知,裁判员判罚决策经

常会面临双避、双趋、趋避等冲突的多重困境。
双避冲突表现为同时有两个威胁,都想躲避,内

心痛苦。双趋冲突表现为同时有两个诱惑,都想

选择,难以取舍。趋避冲突表现为同一目标,希

望解决又不得不回避。例如在足球、篮球比赛

中,特别是面临被淘汰的关键比赛中,裁判员可

能会受到比赛双方的威胁或利诱,而承受巨大心

理负担。优秀裁判员泰然处之,问题裁判员自我

约束意识薄弱,自我管理能力不强,在威胁与私

欲的裹挟下,规则理性迷失成为难以破除的顽症

痼疾,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误判、漏判、改判等

“裁判门事件”层出不穷,不准确、不公平、不

公正的判罚频频上演了。

2.2.2 道德规范:个别裁判员与运动员僭越道

德底线

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冲突多源于不良的职业道

德。职业道德是裁判员与运动员需要共同遵守的

软约束。运动员不仅要热爱体育事业,刻苦训

练,钻研技术,顽强拼搏,勇攀高峰,而且要尊

重对手,尊重裁判,敬畏规则,公平竞争。裁判

员既要做到专业技术过硬,准确、公平、公正判

罚,又要做到文明执裁。在体育赛事活动市场

化、职业化发展背景下,传统的道德观受到冲

击,在巨大利益诱惑下,有些裁判员或运动员不

顾道德底线,实施违规违法操作,破坏了赛场秩

序和公共利益,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和破坏性。虽

然,比赛后可以回看裁判报告,但是裁判报告是

在承认比赛结果的基础上对判罚的监管。因此,

对不良职业道德驱使下的违规操作监管有限。对

于维持良好赛场秩序来说,关键在于行动者的意

识中被内化的道德性规范。有研究显示,同样的

技术动作遭受双重判罚是裁判员不良的体育道德

造成的[16]。特别是在主观性较强的难美性竞赛

项目中,存在更多体育道德失范现象。道德失范

主要与个人利益、人情关系和管理机制有关[17]。

2.2.3 制度规约:对裁判员与运动员制约效力

不足

裁判员与运动员发生冲突与有限的制度规约

内在相关。制度规约构造了二者的行动规范,是

二者共生的硬约束。为规范参与者行为,加强体

育赛事活动制度建设,国家体育总局先后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规范体育赛场行为的若干意见》,体

现了对体育赛事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但是现有

制度约束仍然乏力,如 《关于进一步规范体育赛

场行为的若干意见》虽然也列举了运动员、裁判

员的违规行为及相应处理办法,但处理方式仅限

于警告、扣分、比分作废、取消比赛成绩、通报

批评、停赛、禁赛、取消注册资格、禁止从事与

该项目有关的活动等。处罚程序复杂且缺少经济

制裁,对违规谋利的裁判员、运动员处罚效力有

限。其他如运动员、裁判员宣誓等手段,约束效

力更弱。因此,在制度规约不足的情况下,部分

裁判员与运动员受不当利益驱使铤而走险,实施

违规操作和虚假比赛。

2.3 未能合理分配资源
  

资源是共生关系形成的纽带。从资源要素来

看,裁判员与运动员冲突的根源在于未能合理地

分享与配置资源,表现为沟通交流不畅、管理机

构不健全、申诉渠道受阻、调节能力有限。

2.3.1 融合困境:共生单元沟通交流不畅

共生度反映共生单元质参量相互影响的程

度,质参量反映事物的内在性质,质参量具有动

态性,质参量的变化引起共生系统的变化。裁判

员与运动员质参量不同,表现为目标不同、角色

不同、职责不同,相互交流少,形成裁判圈和运

动员圈,共生界面不同,阻尼作用明显。裁判员

们在裁判圈交流裁判法、临场经验、突发事件处

理等,运动员们则在运动员圈沟通专业知识、比

赛经验、运动成绩等。裁判员与运动员之间沟通

和交流较少,裁判员为保障比赛的流畅性,一般

只与运动员进行简短的沟通,而全面深入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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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比赛规则的交流较少。在裁判员 “零容

忍”的绝对权威和合法性认同下,运动员的话语

权更少。问题的根源在于,在裁判员与运动员的

管理模式上,我国采取的是 “分而治之”模式,
裁判员由裁判员协会管理,运动员由教练员管

理,不同人员分属不同部门,跨部门信息沟通存

在场域壁垒,阻滞二者融合互动与和谐沟通,导

致共生度低。

2.3.2 联合困境:共生单元管理机构不健全

共生单元之间相互关联的程度高,关系紧

密,形成强关系,反之则形成弱关系[12]。在体

育赛事活动中,管理机构不健全导致裁判员与运

动员关联度低,二者关系脆弱,容易爆发冲突。
有研究显示,对不同单项赛事特别是对同场对抗

性项目和商业性价值较高的项目冲突风险预测、
追踪、检测、监管的管理机构不足,风险防范机

构、道德伦理机构、裁判员与运动员双边交流机

构、仲裁机构、心理咨询机构等不健全[18]。二

者沟通交流平台有限,且有限的平台管理形式呈

现出碎片化、单一化特征。缺少整体系统的大型

体育竞赛管理组织,导致二者之间关联度低。

2.3.3 聚合困境:共生界面申诉渠道受阻

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相互接触的方式和机制

的总和,共生界面为共生单元提供接触平台和信

息交换[12]。共生界面的优劣决定了共生关系的

稳定性。共生单元之间相互协同配合,阻尼系数

小;相互对抗,阻尼系数大。共生单元的聚合作

用催化共生系统向更高层级有序演化。就裁判员

与运动员的关系而言,当运动员的专业权威处于

裁判员绝对优势地位的权威监管下,公正、公平

判罚的竞赛要求难以满足时,共生界面交流阻力

增加,共生界面阻尼系数升高,聚合难度增加。
主要表现为技术动作的规范性不被认同,受到不

利判罚后的申诉机制不畅,从而对个人与集体造

成不良影响,如 “丁宁事件”“清水聪事件”“康
兰事件”等。随着运动员的不公正感的增强,加

之疏导渠道受阻,则易发生冲突,如 “马托斯事

件”。

2.3.4 契合困境:共生系统调节能力有限

共生系统是由共生单元按某种共生模式构成

的共生关系的集合[13]。在体育赛事共生系统中,
现代体育赛事本质特征发生改变,运动员对获胜

后的利益期待远超过运动竞赛本身,导致共生系

统相变,非对称性、非互惠共生是系统相变的根

本所在,也是系统不稳定的根源所在[19]。裁判

员与运动员矛盾的深层原因是利益驱动。任何忽

视共生主体利益诉求的单向度理解,都不能清晰

揭示裁判员与运动员关系破裂的内在机理与实践

逻辑,一旦任何一方利益受损,且得不到及时而

有效的解决,就会发生语言冲突甚至肢体冲突。
在冲突爆发后,技术官员、组织者、决策者等的

调节能力有限,往往无法遏制矛盾升级。

3 和谐共生:裁判员与运动员关系的提

升方略

  共生理论视域下,裁判员与运动员可通过共

生作用相互协同配合,取得共生效益,进而形成

利益共同体,缓和或纾解冲突。具体可通过强化

主体自治、提高共生规范的约束效力、完善资源

分配的共生权益等举措,促进裁判员与运动员和

谐共生发展。

3.1 以强化主体自治为关键,为裁判员与运动

员和谐共生提供内生动力

3.1.1 重塑信任机制,统一思想观念

基于动机理论,构建信任机制,消减交互行

为的不确定性是裁判员与运动员和谐共生的关键

因素。信任有助于规范主体行为,消弭交互壁

垒,提高协同效应,裁判员与运动员之间充分信

任有利于降低共生界面的阻尼系数,从而促进优

异运动成绩的产生和赛事活动的顺利开展。首

先,裁判员与运动员在相互尊重、相互需要、协

同配合的基础上,通过双边或多边沟通交流,促

使观念统一。其次,裁判员要不断提高自身业务

能力,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能够迅速反应、准确

判罚,提高服务质量[20],进而不断提升自身的

公信力;运动员要不断打磨自身技术,注重动作

的合理性与规范性。最终在双方相互认可的基础

上,建立共生秩序,实现共生主体之间的关系从

混沌演化为有序。

3.1.2 树立成就动机,驱动理性行为

树立正确的参赛理念是裁判员与运动员和谐

共生的基础。无论是裁判员还是运动员,都要树

立良好的参赛动机,坚定正确的竞赛方向,这有

利于形成理性行为。相关部门要对裁判员和运动

员加强宣传教育,使他们清楚认识到,规则应当

且仅仅是裁判员用来维持比赛秩序和运动员参与

竞赛的工具,不应该用来满足自己的不良动机。
裁判员要保持统一判罚尺度,公平对待每一位运

24



第5期 李彦龙:基于共生理论的裁判员与运动员关系提升方略研究

动员,最大化保证竞赛的公平性和判罚结果的准

确性。运动员应规范技术动作,顽强拼搏,锤炼

意志,健全人格,克服唯金牌、唯成绩、唯名次

的顽瘴痼疾[21]。

3.1.3 优化共生环境,强化竞赛保障

良好的共生环境是裁判员与运动员和谐共生

的保障,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携手构建。首先,
裁判员与运动员应以 “共生”为根本遵循,相互

尊重、和谐共处;当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时,要

稳定情绪、放平心态,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应

对,消除不利影响,促进环境和谐。其次,赛事

组织者要以打造品牌为依托,积极营造文明办

赛、文明参赛、文明观赛的正向环境;以及通过

改善竞赛条件,为裁判员与运动员提供舒适的参

赛环境。再次,管理部门要通过体制建设、制度

建设、法制建设塑造风清气正的体育赛事发展

环境。

3.2 以提高约束效力为核心,为裁判员与运动

员和谐共生提供法治保障

3.2.1 完善规则意识,规范动作行为

裁判员应钻研裁判规则,及时了解和掌握规

则变化,不断总结执裁经验教训,进而为精准判

罚打牢基础。裁判员要随时观察赛场上的形势变

化,及时与同伴、运动员、教练员沟通反馈,防

范赛场冲突的发生。运动员应不断规范自身技术

动作,注重技术动作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在体育

行为运用上,运动员应从自身做起,加强自我控

制,提升自治能力。裁判员与运动员都应提高认

识,尊重比赛,敬畏规则,尊重他人,要深刻认

识到裁判员与运动员相互需要,相辅相成,所有

参与者地位和权益都具有合法性。当运动员对判

罚不满时,裁判员应及时通过民主合议、公共协

商,消除运动员对执裁的不满和不安。

3.2.2 强化道德规范,维护赛场秩序

道德是人的软约束,源于内心的自觉自律和

社会的监督谴责。道德由美德和规则组成,人们

有义务培养美德并付诸实践,也有义务遵守规

则,依原则行事。一方面,教练员、运动员要加

强道德自治,完善道德修养,强化自我约束,坚

决反对服用违禁药品、虚假比赛、“黑哨”等违

法行为,通过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使遵守规则、
尊重裁判、尊重对手成为自觉行动。充分考虑关

系群体的依赖性特征,坚决抵制暴力冲突。另一

方面,管理者要加强对裁判员、运动员、教练员

等赛事相关人员的道德伦理教育,通过多种媒体

平台,加大对优秀裁判员、优秀运动员的宣传力

度,进一步提升道德模范的社会形象,激励广大

教练员、运动员以合乎道德规范的言行,弘扬中

华体育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2.3 加强法治建设,约束违规行为

法律是社会共生的主要约束条件。法律即他

律,其作用是强制的,是对人的硬约束。体育改

革之道,重在法治建设[22]。要进一步完善针对

裁判员、运动员、教练员等赛事相关人员参赛行

为规范的强制性制度,使其不敢违背比赛的基本

原则和初衷。可效仿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制定

《体育赛事活动管理条例》,对体育参赛主体行为

进行规范,对吹 “黑哨”、打 “假球”等行为,
增设操控体育比赛罪[23];建立问责机制,创新

性引入经济制裁机制,加强裁判员情绪控制能

力[24]。对体育经济犯罪的行为,根据犯罪情节,
给予数倍经济处罚。应对体育赛场暴力犯罪制定

明确的处罚办法。以法治为依托,强制约束赛场

行为。最终,形成以道德伦理软约束与法律法规

硬约束相结合的共治体系,营造良好赛事运行环

境,形成运动竞赛的良性共生态。

3.3 以完善资源分配为手段,为裁判员与运动

员和谐共生提供良好条件

3.3.1 打造交流平台,破除沟通壁垒

裁判员利用竞赛规则保证体育赛事有序进

行,运动员亦需要良好的竞赛环境,以争取胜

利、提高运动成绩。虽然二者的利益诉求不同,
但在维护良好竞赛环境、促进体育赛事健康发展

方面是一致的,存在质参量兼容。因此,应打造

共生平台,通过双边交流机制,打破裁判员与运

动员群体的专业壁垒。从扩大联系范围、改进联

系方式、丰富联系内容、增强联系实效等方面入

手,全方位提高主体要素关联度。如,运动队可

定期聘请资深裁判员对运动员进行裁判辅导,使

运动员及时掌握最新规则变化,运用合理规范的

技术动作。再如,建立体育单项裁判员与运动员

指导委员会,增进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对话交流,
增加运动员话语权,通过强化以运动员为中心的

思想,弱化技术专家决策论的思想影响[25],促

进体育赛事健康发展。

3.3.2 健全管理制度,加强组织保障

健全管理制度是加强裁判员与运动员管理的

前提,可建立健全体育道德伦理委员会,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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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员的道德监管;建立失职问责机制,对不

作为的裁判员进行警告,并依据情节严重程度采

取相应处罚措施;建立单项体育仲裁部门,设立

谈判制度等等。在加强日常管理的同时,还要针

对裁判员与运动员冲突事件建立预警机制和应急

预案。首先,及时追踪、监测、收集情报,分析

矛盾危机的缘由。其次,对同场对抗性项目和商

业性价值较高的项目进行重点预警和精准防

控[26]。通过建立裁判员与运动员指导委员会,
以正式组织沟通的方式解决双方争议;裁判员也

要积极听取和吸纳运动员的合理意见建议,及时

依规回应运动员诉求。

3.3.3 畅通申诉渠道,避免冲突扩大

健全的申诉机制是裁判员与运动员不良情绪

排解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提供多元化的信息利

益表达窗口,不断提高信息交流的频度、广度和

深度,可有效预防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冲突。其

次,构建连续共生机制,改变传统的裁判员绝对

权威,代之以公共服务型执裁机制,提高裁判员

运动员间的共生度。再次,不断完善第三方协调

机制,通过在体育竞赛中委派督察员和调解员,
发挥其媒介作用,促进裁判员与运动员之间的信

息传导和情感交流,构建大型体育赛事共生服务

体系,推动赛事朝公正公平、健康有序的方向发

展。最后,在大型体育赛事治理网络中拓宽申诉

渠道、完善申诉机制,可以节约司法资源,促进

公正透明,使大型体育赛事中的冲突局限于 “微
冲突”层面,使内部协调解决成为赛场冲突的主

要解决方式,避 免 冲 突 扩 大 对 社 会 造 成 不 良

影响。

4 结束语

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关系是体育赛事中最基

本、最核心的关系之一,促进裁判员与运动员和

谐共生对体育赛事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现实中,裁判员与运动员

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在于裁判员的不当判罚和运

动员的违规行为。在治理过程中,既要通过加强

沟通交流、合作共享,构建信任机制;也要完善

规则意识,强化道德规范,加强法治建设,提升

共生规范的约束效力;还要通过体制机制建设,
提升日常管理与冲突处置的效果。从而为裁判员

与运动员和谐共生提供良好条件,为大型体育赛

事活动安全有序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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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referees
 

and
 

athletes
 

is
 

very
 

important
 

to
 

prevent
 

the
 

safety
 

risks
 

of
 

sports
 

event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ports
 

event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aking
 

the
 

three
 

elements
 

of
 

symbiosis
 

theory
 

as
 

the
 

logical
 

main
 

lin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erees
 

and
 

athletes
 

in
 

China.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conflict
 

between
 

referees
 

and
 

athletes
 

are
 

the
 

failure
 

to
 

meet
 

the
 

expec-
ted

 

value,
 

the
 

limited
 

effectiveness
 

of
 

the
 

symbiotic
 

norms
 

of
 

the
 

competition,
 

and
 

the
 

failure
 

to
 

allo-
cate

 

resources
 

reasonabl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autonomy
 

of
 

the
 

subjec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y
 

reshaping
 

the
 

trust
 

mechanism,
 

establishing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symbiotic
 

en-
vironment;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straints
 

should
 

be
 

improved
 

by
 

improving
 

the
 

awareness
 

of
 

rules,
 

strengthening
 

moral
 

norm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resource
 

alloc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by
 

creating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improving
 

management
 

systems,
 

and
 

un-
blocking

 

appeal
 

channels.
 

It
 

aims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referees
 

and
 

athletes.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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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letes;
 

symb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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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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